
中国空气动力学会理事长办公会工作规则 

 

为进一步推进我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，加强和健全理事办长

公会工作，充分发挥理事长办公会的领导作用，依据《中国科协

办公厅关于印发<中国科协 2017 年学会改革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

有关要求和本会章程制定本规则。 

一、理事长办公会组成 

理事长办公会由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组成。根据工作

需要，副秘书长、办公室和分支机构等单位负责人可列席会议。 

二、职权 

理事长办公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1.研究学会有关重要事项，形成议案提交（常务）理事会表

决； 

2.对理事会各工作委员会提出工作安排； 

3.听取理事会各工作委员会重要事项情况报告；  

3.听取各专委员会重要事项情况报告；  

4.审议（常务）理事会有关议题及议案； 

5.确定（常务）理事会召开时间； 

6.听取办公室有关工作汇报； 

7.研究部署有关工作； 

8.履行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。 



三、议事程序 

1.理事长办公会由理事长召集和主持； 

2.理事长办公会原则上须有 2/3 及以上理事长办公会成员

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需经到会理事长办公会成员 2/3 以上通过； 

3.理事长办公会每季度至少召开 1 次，情况特殊，可使用通

讯、视频、阅签等形式召开。通讯、视频、阅签等形式召开的会

议决议须经理事长办公会成员 2/3 以上通过方能生效。 

4.理事长办公会成员因特殊情况不能与会时，应委派代表出

席；不能委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需向会议请假。 

5.每次理事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经理事长审阅后印发全体理

事、各分支机构及有关单位、人员，并通过网站向全会传达。 

四、解释 

本规定2019年1月15日经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表决通过。 

本规定的解释权属本会理事会。 

 


